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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诉讼支持是法务会计的核心业务，本文分析了法务会计的诉讼支持在司法诉讼中的应用，并为我国建立法务

会计制度提供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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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务会计最早于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产生于美

国，它是因大量内部股票舞弊案和储蓄信贷丑闻的出现而在

美国发展起来，并随之在世界各个国家陆续广泛开展起来的

新兴行业。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上财务舞弊案件层出不穷，

从琼民源案、红光案、大庆联谊案、郑百文案、猴王案、中科创

业案到银广夏案，无不给广大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严重阻碍

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大批中小投资者深受其害。面

临这股关于虚假会计信息的诉讼浪潮，如何保护好中小证券

投资者的利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在美国，此类案件

因为法务会计的介入而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投资者可以

委托法务会计师，对企业舞弊行为进行甄别，进而为其提供诉

讼支持。

一、法务会计的诉讼支持作用

会计信息欺诈行为被揭露以后，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就是

通过司法诉讼程序，使受害人获得合理的经济赔偿，而法务会

计师可以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和服务技巧帮助诉讼当事人，

提供有效的诉讼支持。这里的诉讼支持主要包括参与诉讼策

略的制定、损害赔偿的计量、诉讼中的会计调查和诉讼中会计

证据的认定。下面就通过这些具体的应用来研究法务会计的

诉讼支持。

1援 参与诉讼策略的制定。法务会计师接受委托后先要帮

助律师制定诉讼策略。一个定位准确的诉讼策略往往是决定

该当事人是否能最终在诉讼中取胜的第一步。而在涉及会计

事项的诉讼策略制定中，法务会计人员通常起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为了在诉讼中切实有效地保护自身利益，诉讼当事人可

以聘请法务会计人员来协助其制定诉讼策略。法务会计人员

可以协助律师从会计角度分析当事人在利用会计信息过程中

所存在的弱点，评估有利事实，制定出最有效的诉讼策略，争

取胜诉机会，并可预测胜诉后可能从被告处获得多少经济补

偿。这为案件的起诉和受理奠定了良好基础。

2援 损害赔偿的计量。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法务会计师需

要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案件的具体损失赔偿金额提出专家

意见，为委托人挽回损失。

计算证券市场民事赔偿金额的基本因素是证券价格，而

证券价格的形成因素具有多重性，所以应排除非欺诈因素对

证券价格影响。在美国最常用的是直接损失法，即按照股票价

值与实际交易价格之间的差额来确定原告的损失，其在直接

交易市场或公开证券市场中均可适用。此外还有撤销交易法、

返还不得利法、赔偿期待利润法、补进法、重新卖出价格法、平

均分摊法等等，这些方法分别适用于不同的诉讼情况。例如在

1998年 8月在对山登公司的一起集体诉讼中，原告聘请法务

会计师为其计算损失，山登公司在 1995 ~ 1997年年报中虚报

收入诈骗股东。在 1998年 4月与 8月两次公布消息后导致其

股票市值由之前的 300亿元跌至 100亿元。而山登公司却称

投资者的损失是由于股市波动而引起的，山登公司不负责任。

法务会计师通过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计算出山登公司需赔偿

28.5亿美元。通过法务会计师的协助，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得到了维护。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时间不长，对证券市场的民事

赔偿可以说是一个新问题，尚未形成自己的独立方法，目前在

学术界或实务界采用的方法一般是由国外继承发展过来的，

一般包括：

价差法，计算公式：赔偿损失额=买卖价差损失+佣金损

失+税金损失+利息损失-红利。

系统风险法，计算公式：赔偿损失额=综合价差-（综合价

差伊股指涨跌波动率）。

事件研究法，计算公式：损失赔偿额=事件窗内投资人收

益落差-事件窗内市场平均收益=移超额收益率伊买入价格。

其中：超额收益率=实际收益率-市场平均收益率。

由于我国尚没有开办法务会计这项业务，所以在因上市

公司虚假陈述和欺诈行为而导致的司法诉讼案件中，广大中

小投资者损失的差额没有办法计算，这大大超出了法官的能

力范围。如果法务会计师能介入案件，此类案件就可以迎刃而

解。下面就以上海股民姜某的诉讼案例来具体研究损失计量

的应用。

1998年 12月，上海股民姜某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起诉某公司管理层，该上市公告书在 1998年 11月被中国

证监会认定存在虚假信息，而姜某由于相信了该公司的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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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信息，买入该公司股票 1 800股，实付金额 15 744. 66元，

其后因该上市公司违规造成股价下跌，于 1997年 12月 22日

~1998年 10月 16日分 6次将该股票全部卖出，损失 3 136.50

元，姜某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可是浦东新区法院却于 1999年

3月以原告的亏损不能确定是由被告虚假陈述直接造成的，

被告在股票市场上的违法违规行为应由中国证监会处理为

由，裁定不予受理。虽然最后法院受理了这个案件，但在 2002

年最终以庭外和解的方式了结了诉讼，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在

于缺乏具体的标准和法律依据，在“虚假会计信息对股票价格

的影响”以及“赔偿损失的计算”等关键问题上争执不下，由于

这些问题都涉及相当复杂的会计专业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超

出了法官的胜任范围。因此不得不以庭外和解的方式了结此

案件。如果法务会计师能够介入案件则可以运用以下方法算

出损失。

第一步：确定投资差额损失。在基准日及以前已经卖出证

券，其投资差额损失为：3 136.50元。

第二步：计算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损失、非系统风险损失

和投资者的投机风险损失。专家预测的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

险的综合指数从 1997年 6月到 1998年 10月下降 30.5%，损

失额为：3 136.50伊30.5%=956.6元。

第三步：计算投资差额净损失。其公式为：投资差额净损

失=投资差额损失-系统风险损失和非系统风险损失=3136.50-

956.6=2 179.9元。

第四步：确定投资差额净损失部分的佣金、印花税和利

息。

佣金=2 179.9伊0.3%=6.5元

印花税=2 179.9伊0.1%=2.2元

利息=（2 179.9+6.5+2.2）伊2.5%伊17/12=77.5元

第五步：计算损失赔偿额。其计算公式为:投资者实际损

失=投资差额净损失+投资差额净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

税+损失额的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2 179.9+6.5+2.2+77.5=

2 266.1元。

根据这个结果，案件的解决便有了参考。从这点可以看出

在我国建立法务会计的重要性。在计算出损失后，在诉讼中还

有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关于会计方面证据的调查和认定，下面

就来介绍这两部分的应用。

3援 司法诉讼中的会计调查。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法务会

计师需要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案件进行调查。当事人聘请

法务会计人员，法务会计人员可以通过跟踪电子文档和纸质

文件线索、保存和恢复数据、收集当事人背景资料、调查审计

工作底稿等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绝大多数证据收集工

作，使整个诉讼过程顺利展开。这充分显示了法务会计在收集

商业证据方面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对诉讼的支持。

法务会计调查中需要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包括：淤检

查受害人财务会计资料。在接受欺诈案件举报或在办理其他

案件中发现欺诈嫌疑账项时，首先应当通过检查受害人的财

务会计资料，收集下列证据，查明是否发生了相关资金的转移

及转移时间、去向等。于收集受害人支付资金的财务凭证或通

过检查受害人货币资金、贷款、往来等账户资料，收集受害人

支付相关资金的财务会计资料证据。检查受害人被骗财产有

关的资产购置资料，收集证明被骗资产价值的财务会计资料。

收集与欺诈事由、依据有关的财务会计资料，以便查证这些资

料的真实性。

检查嫌疑人的财务会计资料。检查嫌疑人控制的现金、有

价证券、股票、存单等，并做好检查笔录，查明嫌疑人拥有和控

制的现金、有价证券等资产数额。检查嫌疑人银行存款账户资

料，注意查找嫌疑人的账外存款账户，一方面，查明相关的欺

诈事由；另一方面，查明嫌疑人银行存款余额，为冻结银行存

款提供证据。检查嫌疑人银行存款账户资金，收集嫌疑人存入

和提取、转出凭证，查明嫌疑人骗取资金的来龙去脉。检查嫌

疑人其他资产及相关账户资料，查明嫌疑人其他资产状况，一

方面，查明相关的欺诈事由；另一方面，为追缴违法所得提供

证据。需检查欺诈动机涉及的财务会计资料，如费用、负债等

账户资料，查明嫌疑人挥霍欺诈来的资金、用欺诈所得资金归

还欠款等财务事实。

检查相关单位的财务会计资料。与嫌疑人实施欺诈相关

的单位包括：欺诈事由、依据涉及的单位，欺诈的资金转账涉

及的单位，欺诈资金挥霍、利用涉及的单位等。

4援 司法诉讼中的会计证据认定。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法

务会计师需要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案件中的证据进行认定

提供自己的专家意见给法庭。

（1）虚假经营事实的认定。通过检查嫌疑人财务会计报告

等资料，查明嫌疑人进行虚假业绩宣传的事实。收集嫌疑人在

实施欺诈时所使用的虚假引进项目、引进资金、经济合同等证

据，如从受害人出收集的虚假引进项目合同、意向书等，通过

检查嫌疑人及相关单位与“引进项目”财务会计资料(如相关

费用等)，证实不存在相关经济交流或与“引进项目”无关的事

实；收集嫌疑人在实施欺诈时所使用的宣传资料，检查嫌疑人

的经营财务资料，证实企业实施欺诈的事实。

（2）欺诈所得去向与用途的认定。如果嫌疑人将赃款用于

日常经营业务，应当检查其成本费用类账户资料，收集与使用

赃款有关的采购、支付费用凭证。同时，通过检查采购资料，查

明赃物的类型、价值等。对尚存的赃物进行检查，制作检查笔

录，并根据采购凭证确定其成本价值。对已经制成商品进行销

售的，应当检查营业收入账户资料，发现尚未收取货款的，通

过检查购买单位的采购资料，证实其购买后追缴赃款。对嫌疑

人赃款用于偿还债务的，应当检查其债务往来账户资料，收集

相关会计凭证，查明债务形成的原因。对因经营、消费等形成

的债务，还应当检查相关的账户资料，查明经营消费的实际用

途。银行存款赃款下落的追查。嫌疑人欺诈所得为票据或存

单，或将欺诈所得存入金融机构的，或者将赃物变卖所得存入

金融机构的，应当通过检查相关银行存款账户资料，追查赃款

下落。

（3）欺诈造成的经济损失认定。主要是指受害人以及相关

单位因被欺诈而蒙受的经济损失。从法务会计在司法诉讼中

的具体应用我们可以看到，法务会计在证券民事诉讼方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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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巨大的作用，是解决我国上市公司民事诉讼赔偿的案件的

一个很好的途径。这需要我们总结经验和教训，及时借鉴国外

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建立适合我国的法务会计制度。

二、法务会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运用的障碍

1援 缺少参与诉讼策略制定的专业性人员。目前我国还没

有开展法务会计人员参与诉讼策略制定这项业务，诉讼策略

的制定工作只由律师来完成。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像法务会

计师这样专业的从事诉讼策略制定的人员。而在我国，诉讼策

略的制定是律师一个人的事，这就意味着律师必须具备多方

面的知识才可能顺利的解决问题，但是在现实中这类人才是

很少的。想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从制度上来改进。我国法律不

允许律师以外的第三方人员参与诉讼，但在美国等英美法系

国家是允许第三方人员参与的。所以笔者认为只有建立类似

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从制度上引进法务会计诉

讼支持业务。此外，还要加大力度培养具有法务会计师资格的

人才，来填补这项空白。

2援 在诉讼中缺少既懂得法律又掌握会计知识的专业人

员。在我国的证券投资民事诉讼案件中，控辩双方总是在“财

务报告中是否存在虚假数据”、“赔偿损失如何计算”、“原告损

失与被告的违规行为是否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等关键问题上

争执不下，由于这些问题涉及相当复杂的会计专业知识，并在

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法官专业能力的范畴，使许多案件至今悬

而未决，而在美国，因为有了法务会计，控方可以委托法务会

计师来解决会计方面的问题，同时法务会计师所得出的结论

又可以作为法官的参考，为案件的解决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在

我国，因为没有相关制度的规范，在法庭中是法官来判定损

失，而不是其他非司法机关的团体或机构为法官提供损失计

量方面的专业的参考。因此，法官只能通过法律来界定损失，

当法官遇到法律没有规定的地方，就无从下手了。如果在英美

等国家，处理这类案件的时候可以由像法务会计师一样的人

员发表的专家证言，作为法官的参考，而且这种证言的权威性

是通过认证的。

所以笔者认为应建立相关的制度，允许法务会计师这类

专业人员在法庭为法官提供参考，并且这类人员的权威性要

由一个系统的认证机构来认证。

3援 缺少对财务舞弊案件进行会计调查的专业人员。在我

国，审计人员和司法会计人员虽然都可以进行会计调查，而且

法务会计的许多方法都是从这两个领域中借鉴而来的，但这

两者与法务会计业务范围和业务性质不同，因而不可能也不

能作为一个服务机构为原告或被告服务。从这点看，我国缺少

这类专业性的服务机构。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是没有专业人员

从事会计证据的调查的，一般都是律师或律师的委托人来搜

集证据，并出示证据。法务会计师可专门负责会计证据的调

查，通过法务会计师专业的眼光和知识，可获取更有利于诉讼

人的证据。

所以笔者认为只有建立像法务会计体系，开展会计调查

业务才能改变这种局面，为司法诉讼中这类案件的顺利解决

提供帮助。

4援 缺少会计证据确认方面的专业人员。我国的诉讼案件

中，关于证据和案件胜诉是否有联系等这类需要确认的问题，

都是由律师来判断的。而对于案件的主要责任已经认定，在法

律没有规定的空间内，但主责任人的发生过的一些行为是否

也与案件有联系，如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是否和公司股票下

跌而造成股东的损失有关呢。这些都是法务会计师的工作范

围。在法务会计的诉讼支持的应用中，我们可以看到会计证据

的确认是指法务会计师通过对虚假会计事项的认定以确定追

查欺诈所得的技术方法，并挽回经济损失。而在我国的司法诉

讼过程中是律师来完成这件事的，律师只能从法律的角度来

看证据对案件的作用，而对于会计方面证据律师却无能为力。

所以要解决这类问题就要开展法务会计的诉讼支持业务，建

立法务会计的制度，在大中院校开设法务会计课程，培养法务

会计人员。

综上所述，只有从建立法务会计制度，借鉴国外的法务会

计，培养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务会计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

务舞弊案件层出不穷与相关诉讼人才缺乏的矛盾。所以对法

务会计的诉讼支持在司法诉讼中的应用进行探讨是十分必要

的。展望未来，法务会计一定会在中国有巨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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